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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决环县精准扶贫动力电覆盖工程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及省市驻环有关单位：
我县精准扶贫动力电覆盖工程经省发改委批复，从2014年10月开始，分4批下达实施，总投资25577万元，计划2016年10月底全面完工。为确保工程顺利实施，县上成立了环县精准扶贫动力电覆盖工程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协调和解决工程实施中涉及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为了进一步加快工程进度，妥善解决工程实施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组织协调的问题

各乡镇要成立精准扶贫动力电覆盖工程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党政主要领导亲自安排部署，每个涉及行政村安排一名科级干部和一名工作人员具体协调处理工程实施中遇到的道路通行、青苗赔偿、施工用地等问题。
二、关于道路通行的问题
精准扶贫动力电覆盖工程涉及的村组应无偿提供道路，不得影响正常施工。凡是道路不通主要施工材料不能进场的村组，暂缓安排农网改造或者调整工程项目。
三、关于青苗赔偿的问题
精准扶贫动力电覆盖工程是一项惠农工程，省级预算未列青苗补偿等费用，县政府和电力部门也未安排专项补偿资金。各相关村组要无偿提供施工用地，不允许村组和群众因青苗赔偿、树木砍伐等问题阻挠、拦挡工程实施，尤其跨乡、跨村、跨组实施的工程，乡镇、村组要加大协调力度，妥善解决好未受益群众阻挠施工的问题。
四、关于线路接头费的问题
电力资源属国家所有，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收取接头费。
五、关于收费的问题
各乡镇、村组及施工队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农网升级改造政策，群众不得义务投工投劳；施工队和村组不得吃、拿、卡、要，不得乱收费、乱摊派。电表以下进户线距用户必须在50米以内，50米以内的入户材料费和进户安装费用由农户承担，50米以外的费用由电力部门承担。
六、关于变压器及低压线路建设标准的问题
县供电公司要按照省发改委批复，严格执行国家农网改造升级的有关政策，做到工程设计科学合理，最大限度地照顾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设计原则是：变压器安装要按照“密布点、户均容量不低于2个千伏安、低压线路短半径”的要求实施，施工必须按照设计图纸安装在农户中心及负荷中心位置，确保农户电压质量。低压线路安装按照主线路设计为三相四线架设，其它分支及末端单户为两线架设，实现户户通照明电、自然村通动力电的建设目标任务，对于需要动力电供电的用户，及时向乡镇供电所申请，按照业扩报装程序予以解决，优先安排农村养殖业和养殖合作社三相四线动力用电，施工队不承担新报装接电任务。

七、关于新农村及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通电的问题
各乡镇新农村及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经评审及规划放线后，应及时报县供电公司进行电力规划设计，确保尽快完成电网铺设。
八、关于工程建设质量的问题
县供电公司要在省市电力部门的指导下，组织强有力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按期完成。在材料采购方面，除省供电公司统一配送外，县供电公司采购的部分材料及农户自购的进户材料，一定要严把材料质量关，不合格的材料不能进入施工场地。各施工队在施工过程中，要按照规范要求，严把施工工艺关，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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